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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1年就业困难重点群体

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

各区镇（街道）政府（管委会、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指示精神和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的工作要求，根据《2021年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通人社发〔2021〕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做好2021年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着力保障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退捕渔民等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就业再就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2021年全区开发公益性岗位200个，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230人次，城乡就业困难人员技能培训1000人次，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再就业1500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二、帮扶群体
（1）已登记认定的城乡就业困难人员；（2）建档立卡低收入户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人员(含确有培训需求、未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人员)；（3）人均年收入低于海门区低保标准人均收入两倍的低收入户；（4）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退捕渔民；（5）其他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困难人员。
三、帮扶措施

（一）开展调查登记，建立基础台帐

各区镇要定期开展走访调查、跟踪服务，精准确认本辖区内各类就业帮扶对象，全面掌握其家庭情况、就失业状况、就业需求、技能水平、培训意愿、困难类别、服务需求等信息，建立健全精准到人的就业帮扶基础台帐，做到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确保“一户不少，一人不落”。

（二）实施技能培训，提升就业技能

各区镇要组织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开展养老护理、家政服务、中式面点等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其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增加就业创业渠道。对参加培训且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和城乡低保对象中的劳动力，在培训期间给予每人每天30元的生活费补贴（生活费补贴每年只能享受一次）。

（三）举办岗位对接，促进转移就业

各区镇要鼓励、动员辖区企业开发与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工作能力相适应的工作岗位，吸纳其就业。组织有用工需求的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或岗位对接会，促进其就业。根据帮扶对象技能特点和就业创业意愿，制定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和具体求职计划，主动为其至少提供1次政策宣讲、3次职业介绍和1次职业指导。

（四）开展就业援助，落实兜底就业

各区镇要支持就业困难重点群体通过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灵活多样形式实现就业。要大力开发由政府投资、政策扶持或社会筹资开发的，公共卫生保洁、公共安全保安、公共环境保绿、养老护理托幼服务、居家养老服务、护渔等公益性岗位。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就业的就业困难重点群体，要实施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对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不挑不拣，要确保其有岗工作。

（五）加强宣传引导，落实政策扶持

各区镇要通过报纸、网络、会议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补贴、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补贴等一系列就业帮扶政策。鼓励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对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企业，按规定及时落实企业吸纳就业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扶持政策。鼓励就业困难人员自主创业就业，对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个人，按规定及时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初创补贴、创业场地租金补贴等扶持政策。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区镇要高度重视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充分认识做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根据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有较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推进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帮扶任务。

2、抓好监督检查。各区镇要落实专人对帮扶工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帮扶措施不力、帮扶效果不理想的，要及时仔细查摆问题，认真研究解决。区人社局将通过对帮扶对象的回访、实地检查台帐、随机抽查、集中督查等方式进行巡查督导，定期通报各区镇重点群体帮扶任务完成情况。

3、做好总结统计。各区镇要结合自身职能，做好相关总结和统计工作，建立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台帐，真实准确地体现本辖区的有关工作开展情况。

请各区镇于2021年7月10日、12月10日前，将重点群体帮扶计划完成情况和有关工作总结报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基层平台科，联系电话：82212576。

附件：2021年海门区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帮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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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6日

2021年海门区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帮扶计划
	区镇（街道）
	目前所辖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数

（人）
	目前所辖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数（人）
	开发公益性

岗位数
（个）
	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技能培训数（人次）
	就业困难人员

技能培训数
（人次）
	就业困难群体

就业再就业数

（人）

	海门街道
	712
	86
	40
	10
	290
	265

	三星镇
	219
	182
	30
	25
	90
	132

	海门港新区
	216
	332
	30
	40
	90
	182

	临江新区
	111
	172
	10
	20
	45
	98

	三厂街道
	223
	48
	20
	5
	90
	90

	常乐镇
	128
	90
	10
	10
	50
	72

	正余镇
	165
	255
	15
	35
	70
	140

	悦来镇
	231
	350
	15
	20
	95
	195

	四甲镇
	180
	265
	15
	30
	70
	148

	余东镇
	241
	262
	10
	30
	100
	168

	海永镇
	18
	9
	5
	5
	10
	10

	合计
	2444
	2051
	 200
	230
	1000
	1500


